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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類 
彰化縣政府   令  
 

 

廢止「彰化縣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評鑑辦法」。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府行法字第115011563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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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災害救助金核發標準」。 

附修正「彰化縣災害救助金核發標準」。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9 日 

府行法字第1150132873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災害救助金
核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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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令 類 
彰化縣政府  書函  
主旨：檢送「彰化縣線西鄉III-3園道用地(重振段116-9地號)」之公告文，請張貼公告

周知並刊登政府公報，請查照。 

說明：依據本縣線西鄉公所115年3月26日線鄉建字第1150003226號函辦理。 

彰 化 縣 政 府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2 日 

府地權字第11501223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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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類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展延本縣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2名。  

依據：精神衛生法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  

公告事項：  

  一、展延敦仁醫院胡延忠醫師為本縣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指定效期自115年5月19

日起至121年5月18日止。  

  二、展延敦仁醫院郭柏顯醫師為本縣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指定效期自115年8月24

日起至121年8月23日止。  

  三、指定醫師應於指定之有效期間6年內接受至少12點，由中央主管機關、地方主

管機關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機構、法人或團體辦理繼續教育訓練課

程。完成前揭課程者，得檢具證明文件，於指定有效期間屆滿3個月前，向地

方主管機關申請展延；經審查通過者，准予展延，每次展延以6年為限，指定

醫師未能於指定之有效期間屆滿前申請展延者，不得繼續辦理第14條所定業務。  

  四、指定醫師喪失精神科專科醫師資格者及違反本法或其他醫事相關法令規定，情

節重大者，本府依法廢止其指定。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彰化縣預防登革熱、屈公病及茲卡病毒感染症之孳生源清除等防疫措

施」，自即日生效。 

依據：  

  一、傳染病防治法第 25 條、第 36 條、第 37 條第 1 項第 6 款、第 38 條、第 67 條

及第 70 條。 

  二、行政執行法第 27 條、第 28 條、第 29 條、第 30 條、第 31 條及 32 條。 

公告事項：  

  一、執行時間：即日起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執行對象：本縣公、私場所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 

  三、登革熱高風險區：彰化縣。 

  四、應配合之防疫事項：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府授衛醫字第1150123099號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府授衛疾字第115011358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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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為預防登革熱、屈公病及茲卡病毒感染症疫情發生及擴散，依傳染病防治法

第 25 條第 2 項規定，本縣公、私場所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應主動清

除所屬場域及住家室內外（含公園、菜園花圃、空屋、空地、防火巷、側溝、

屋後溝、屋簷排水槽、樓梯間、共同走廊、開放空間、退縮空地、地下室等

防空避難設備及頂樓等）之積水容器及積水處，避免病媒蚊幼蟲（孑孓）孳

生。如未主動妥善管理、清除積水容器及積水處，導致孳生病媒蚊幼蟲（孑

孓）者，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70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處新臺幣 3 千元以上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鍰；必要時，並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

罰之；復依同條第 2 項規定，屆期仍未完成改善情節重大者，必要時，得命

其停工或停業。 

     (二)本縣公、私場所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於登革熱、屈公病及茲卡病毒感

染症疫情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36 條規定，應依主管機

關通知或公告配合檢查、治療或其他防疫及檢疫措施。如拒絕、規避、或妨

礙主管機關所為之各項檢查、治療或其他防疫及檢疫措施者，依傳染病防治

法第 70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處新臺幣 3 千元以上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鍰；必

要時，並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之。 

     (三)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37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疫情發生地區（經衛生主管機

關證實為登革熱、屈公病及茲卡病毒感染症陽性病例之住家、活動地及可能

感染地點）周邊半徑 400 公尺範圍內之本縣公、私場所之所有人、管理人或

使用人，經主管機關通知或公告後，應主動清除孳生源，並接受防疫人員執

行病媒蚊孳生源檢查及相關防疫措施。如未主動妥善管理、清除積水容器及

積水處，導致孳生病媒蚊幼蟲（孑孓）者，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70 條第 1 項

第 3 款規定，處新臺幣 3 千元以上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鍰；必要時，並得限期

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之。 

     (四)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38 條規定，登革熱、屈公病及茲卡病毒感染症疫情發生

時，主管機關有進入本縣公、私場所從事防疫工作之必要，經通知本縣公、

私場所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到場者，對於防疫工作（如執行病媒蚊孳

生源檢查、室內外噴藥防治、豎立危險警示區旗幟、禁止進入及封閉場所等），

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未到場者，相關人員得逕行進入從事防疫工作；必

要時，並得要求村（里）長或鄰長在場。如拒絕、規避或妨礙主管機關之防

疫工作者，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67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五)本縣公、私場所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違反前述事項者，主管機關得限

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之。如經裁處罰鍰者，仍未於期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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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妥善，主管機關得依法強制執行清除作業，執行清除所需費用，由主管

機關估計其數額，命義務人繳納；其繳納數額與實支不一致時，退還其餘額

或追繳其差額。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本縣環境保護局「115年度彰化

縣水污染源管理計畫」。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2項及水污染防治法第4條。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15年3月24日至116年3月23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協助辦理重點區域既有未登記工廠盤查及污染查核改善作業。 

     (二)協助辦理高污染風險事業及列管事業稽查管理作業。 

     (三)協助運用科技查核提升北彰化水體水質監測網絡強度與成效。 

     (四)協助滾動檢討高污染潛勢渠道及重金屬事業污染風險等級，擬定稽查管制

方案。 

     (五)協助辦理本局監測網異常應變或重大環保犯罪案件工作。 

     (六)協助辦理舊濁水溪放流水加嚴排放標準或總量管制方式後續法制作業。 

     (七)協助辦理水污染相關管制經驗交流會或觀摩會、環境保護相關推廣作業或

其他本局指定活動。 

     (八)協助辦理水質採樣、樣品檢測與其他配合事項。 

  三、水質檢測項目委由環境部認證之合格檢驗測定機構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 

  四、對本公告如有疑義，請電洽本縣環境保護局水質保護科，地址：彰化縣彰化市

健興路1號，電話：04-7115655#329。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府授環水字第115011694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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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變更高速公路員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主要計畫(配合縣道148線

溪湖外環道新闢工程)」書、圖及辦理公開說明會。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第28條暨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6條。 

公告事項： 

  一、展覽期間：自中華民國115年3月31日起至115年5月1日止。 

  二、展覽地點：旨揭計畫書、圖分別陳列於彰化縣政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彰化縣

溪湖鎮公所、彰化縣埔心鄉公所及彰化縣永靖鄉公所供公眾閱覽。 

  三、旨揭都市計畫變更範圍跨越溪湖鎮、埔心鄉及永靖鄉等3鄉鎮，為利地方民眾

瞭解計畫內容並蒐集意見，將分別辦理公開說明會，其時間及地點如下： 

     (一)溪湖鎮：115 年 4 月 13 日上午 10 時於溪湖鎮公所 3 樓會議室。 

     (二)埔心鄉：115年4月13日下午2時於埔心鄉公所3樓禮堂。 

     (三)永靖鄉：115年4月14日上午10時於永靖鄉公所3樓禮堂。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於本案如有意見或建議事項，請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

明姓名(單位)、地址及建議事項，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或彰化縣溪湖鎮公

所、彰化縣埔心鄉公所及彰化縣永靖鄉公所提出(意見表逕向本府建設處城鄉

計畫科或彰化縣溪湖鎮公所、彰化縣埔心鄉公所及彰化縣永靖鄉公所索取，亦

可上本府建設處網站下載)，公開展覽期滿後由本府彙整供作各級都市計畫委

員會審議之參考。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變更鹿港福興主要計畫(部分住宅區、乙種工業區、綠地用地、鐵路用地 

、堤防用地兼供道路使用為道路用地，水溝用地為道路用地兼供水溝使用)(配

合縣道144線與縣道142線聯絡道路第二期工程案」樁位成果圖表。 

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8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公告日期自115年4月8日起至115年5月7日止，樁位成果圖表陳列於本府建

設處、鹿港鎮公所及福興鄉公所供公眾閱覽。 

  二、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時，應依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9

條規定，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本府申請複測及繳納複測費用。 

  三、申請複測費用每支樁位單價約新臺幣3,668元(含原有成果檢算、都市計畫樁位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府建城字第1150085930A號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1 日 

府建新字第1150116196A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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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算、導線圖根點測量、樁位定點測量、樁位內業計算及繪圖等作業)，總價仍

以現場測定樁位總數核算。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變更彰化市都市計畫(配合彰化火車站北區都市更新)(變更內容明細表編號

三)書、圖，並自即日起實施。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1條暨內政部115年3月23日台內國字第1150802919號函。 

公告事項：本案計畫書、圖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彰化縣彰化市公所供

公眾閱覽。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擬定彰化市都市計畫（配合彰化火車站北區都市更新）（第三階段）細

部計畫書、圖，並自即日起實施。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3條。 

公告事項：本案計畫書、圖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彰化縣彰化市公所

供公眾閱覽。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彰化縣114年12月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補繳通知單無法投遞

公示送達名冊1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本府執行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補繳通知業務(停車日期114年12月 

      ；公示送達件數：120件)，經以雙掛號郵件併送達證書寄發欠費補繳通知單，

郵務人員以無法送達為由退件，爰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公示送達，以完

成法定送達程序。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府交管字第1150115832A號 

附件：名冊1份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10 日 

府建城字第1150114865號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10 日 

府建城字第1150114865A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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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前項停車費逾期未繳之補繳通知單無法郵寄送達名冊，張貼於本府公告欄、本

府路邊停車資訊網(https://chpark.chcg.gov.tw/)及各縣市政府公告欄，並且刊登

於彰化縣政府公報。 

  三、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費補繳通知單由本府留存，被通知人得至本府領

取(彰化市健興路1號交通處交通管理科)，自本府公告之日起經20日未領取者，

以送達論，未於期限內完成繳費者，本府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

條第3項逾期未繳納者依規定逕行舉發。 

縣 長 王 惠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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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行為人謝秀妹君(即世星工程行)(以下簡稱謝君)之本府115年3月23日

府水管字第1150108422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謝君所有車輛(4953-SX)載運廢棄物擅自任意棄置廢棄物於本府公告轄管區域

排水「二林溪排水幹線」設施範圍內，違反水利法第78條之3之規定，前經本

府依法通知陳述意見，經本府投遞陳述意見通知書至戶籍地，因無此人導致無

法送達，花蓮光復郵局於114年12月11日退還陳述意見通知書，復經本府以115

年1月8日府水管字第1140536899號公告公示送達在案，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

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辦理旨案裁處書之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謝君得隨時至本府水利資源處(彰化縣彰

化市公園路一段409號；電話：04-7532721)領取。 

  三、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規定為公示送達，自刊登政府

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20日發生效力。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PHOCHAN WUTTICHAI(護照號碼：AC8071282，以下簡稱

P君)之本府115年2月9日府勞外字第1150046000A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P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

定，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依外交部領事事務局115年3月30日領二字第

1155306762號函復，現存簽證資料檔無P君來臺簽證紀錄，爰無法據以查悉其

申請簽證資料，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

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P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彰化縣彰化市中

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991)領取。 

  三、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規定為公示送達，自刊登政府

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20日發生效力。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8 日 

府水管字第1150121529號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8 日 

府勞外字第115012606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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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PANCHIANGSEE SOMPONG(護照號碼：AD1729736，以下

簡稱P君)之本府115年2月9日府勞外字第1150046000B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P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

定，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依外交部領事事務局115年3月30日領二字第

1155306762號函復，現存簽證資料檔無P君來臺簽證紀錄，爰無法據以查悉其

申請簽證資料，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

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P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彰化縣彰化市中

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991)領取。 

  三、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規定為公示送達，自刊登政府

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20日發生效力。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JAIWANGDEE KOMON(護照號碼：AD1838708，以下簡稱

J君)之本府115年2月9日府勞外字第1150046000C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J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

定，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依外交部領事事務局115年3月30日領二字第

1155306762號函復，現存簽證資料檔無J君來臺簽證紀錄，爰無法據以查悉其

申請簽證資料，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

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J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彰化縣彰化市中

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991)領取。 

  三、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規定為公示送達，自刊登政府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8 日 

府勞外字第1150126068A號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8 日 

府勞外字第1150126068B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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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20日發生效力。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PHAM VAN VUONG(護照號碼：N2328091，以下簡稱P 

君)之本府115年2月25日府勞外字第1150062225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P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

定，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依外交部領事事務局115年3月30日領二字第

1155306762號函復，現存簽證資料檔無P君來臺簽證紀錄，爰無法據以查悉其

申請簽證資料，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

第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P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彰化縣彰化市

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991)領取。 

三、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規定為公示送達，自刊登政府

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20日發生效力。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發黃資清不動產經紀人證書(115彰縣字第00456號)。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9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黃資清。 

  二、及格證書：(105)專普紀字第000613號。 

  三、經紀人證書字號：（115）彰縣字第 00456 號。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註銷謝婉芬地政士開業執照[（83）彰地登字第000370號]。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26 日 

府地價字第1150117000號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府地價字第1150104307號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8 日 

府勞外字第1150126068C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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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第15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謝婉芬。 

  二、證書字號：（79）台內地登字第004730號。 

  三、執照字號：（83）彰地登字第000370號。 

  四、事務所名稱：謝婉芬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彰化縣鹿港鎮復興南路 410 號。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發陳祉妤不動產經紀人證書(115彰縣字第00454號)。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9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陳祉妤。 

  二、及格證書：(105)補字第001278 號。 

  三、經紀人證書字號：（115）彰縣字第 00454 號。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本縣林延家地政士執行業務涉違反地政士法第12條第2項、第26條第1項等

規定，經本縣地政士懲戒委員會115年第1次會議決議依同法第44條第2款、第

3款規定予以申誡1次及停止執行業務2個月之處分，停止執行業務期間自115年

4月23日起至115年6月22日止。 

依據：地政士法第48條。 

公告事項：彰化縣政府 115 年度地懲字第 2 號決定書。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府地價字第1150112334號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1 日 

府地價字第115012610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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